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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数字政府决策支持中的应用研究

欧权辉
广西通信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广西� 南宁� 530003

摘� 要：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深入推进，政府治理正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AI）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驱动力，正在深刻重塑政府决策支持系统的能力边界与运行逻辑。本文系统探讨了人工智

能在数字政府决策支持中的理论基础、典型应用场景、关键技术支撑、现实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研究表明，AI通过
提升数据处理能力、优化预测分析精度、增强政策模拟仿真效果以及实现智能辅助决策，显著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精准性和响应速度。然而，算法偏见、数据安全、制度适配与伦理风险等问题亦对AI深度融入政府决策构成制约。为此，
需要构建“技术—制度—伦理”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推动AI与数字政府深度融合，实现治理现代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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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政府（Digital Government）作为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其核心在于利用数字

技术重构政府业务流程、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优化公

共政策制定。在这一进程中，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DSS）作为连接数据资源与政策行动的关
键枢纽，其智能化水平直接决定了政府治理的响应力与

前瞻性。传统决策支持系统多依赖于结构化数据库、统

计模型与专家经验，难以应对海量、高维、非结构化的

政务数据，亦无法有效处理复杂社会系统的动态性与不

确定性。而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机器学习、自然语言

处理、计算机视觉与知识图谱等子领域的发展，为突破

上述瓶颈提供了全新可能。AI不仅能够高效处理多源异
构政务数据，还能通过模式识别、因果推断与情境感知，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实时、精准、可解释的决策建议。在

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在数字政府决策支持中的

应用机制、实践成效与潜在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与现实意义。

1�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1.1 数字政府的内涵演进
数字政府并非简单的“电子政务升级版”，而是以数

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以平台为基础设施、以用户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的新型治理形态。联合国《2024年电子政务
调查报告》指出，数字政府已进入“整体政府”与“整

体社会”协同阶段，强调跨部门协同、公民参与数据开

放共享[1]。其核心特征包括：数据驱动、平台整合、服务

集成、智能响应与持续迭代。

1.2 人工智能在决策支持中的角色定位
在数字政府语境下，人工智能主要扮演“增强型智

能”而非“替代型智能”的角色。其功能定位包括：（1）
数据融合引擎：整合来自政务系统、物联网设备、社交媒

体、卫星遥感等多源数据，构建全域感知网络；（2）认
知计算助手：通过自然语言理解解析政策文本、舆情信息

与公众诉求，辅助政策议题识别；（3）预测预警系统：
基于历史数据与实时流数据，对公共事件发展趋势进行

建模与预判；（4）政策沙盒模拟器：利用强化学习或
Agent-BasedModeling（ABM）技术，模拟不同政策干预
下的社会经济反馈；（5）决策推荐系统：结合约束条件
与优化目标，生成多套可行方案并评估其综合效益。

2� 人工智能在数字政府决策支持中的典型应用场景

2.1 公共安全与风险预警
AI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已较为成熟。例如，中国

“雪亮工程”通过部署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结合人脸识别、

行为分析与轨迹追踪技术，实现对重点区域异常行为的自

动识别与预警。在反恐、禁毒、治安防控中，AI模型可
从海量监控视频中快速锁定可疑人员，大幅缩短响应时

间。此外，基于社交网络舆情分析的情感计算模型，可

提前识别群体性事件苗头，为维稳决策提供依据。

2.2 应急管理与灾害响应
在自然灾害与公共卫生事件中，AI显著提升了应急

决策的时效性与精准度。以2020年新冠疫情为例，多地政
府利用AI模型预测疫情传播趋势、评估封控措施效果、优
化医疗资源调配。例如，浙江省“城市大脑”通过整合交

通、通信、医疗等数据，构建疫情传播动力学模型，动

态调整隔离策略。在洪涝灾害中，结合卫星遥感与水文

模型的AI系统可提前72小时预测淹没范围，指导疏散路
线规划与物资预置。

2.3 城市治理与智慧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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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在交通管理方面，北京、
上海等地利用强化学习算法优化信号灯配时，使主干道

通行效率提升15%以上。深圳“智慧城管”平台通过图像
识别自动发现占道经营、违章建筑等问题，实现“非现

场执法”。在城市规划中，AI可模拟不同土地利用方案对
交通流量、空气质量、房价分布的影响，辅助制定更可

持续的城市发展策略。

2.4 社会保障与民生服务
在社会保障领域，AI助力实现“精准滴灌”式政策

投放。例如，民政部门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分析低保申请

人的收入、消费、房产等多维数据，自动识别“应保未

保”或“骗保”风险，提高救助精准度[2]。医保局通过

NLP技术审核医疗票据，识别过度诊疗与虚假报销行为。
在就业服务中，AI匹配系统可根据求职者技能与企业岗
位需求，智能推荐培训课程与就业岗位，提升劳动力市

场匹配效率。

2.5 政策制定与效果评估
AI正逐步介入政策全生命周期管理。在政策设计阶

段，可通过知识图谱挖掘历史政策文本间的逻辑关联，避

免政策冲突；在试点阶段，利用A/B测试与因果推断模型
评估政策效果；在推广阶段，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

拟政策实验室，预演大规模实施后的社会经济影响。例

如，新加坡“PolicyPal”平台利用AI分析公众反馈与政策
绩效数据，动态优化住房、教育等民生政策。

3� 关键技术支撑体系

3.1 大数据平台与数据治理
AI决策依赖高质量、高时效的数据底座。数字政府

需构建统一的数据中台，实现跨部门数据汇聚、清洗、

标注与共享。同时，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确保

敏感信息脱敏处理，平衡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

3.2 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模型
监督学习用于分类与回归任务（如信用评分、风险

预测）；无监督学习用于聚类与异常检测（如发现新型诈

骗模式）；强化学习适用于动态优化问题（如交通信号控

制）[3]。近年来，图神经网络（GNN）在关系型政务数据
（如企业关联、人员社交网络）分析中展现出优势。

3.3 自然语言处理（NLP）
NLP技术使政府能够“读懂”非结构化文本。政策文

档摘要、公众留言情感分析、法律条文智能检索等应用，

极大提升了政策理解与民意吸纳能力。大语言模型（LLM）
的出现，更使得AI具备初步的政策推理与生成能力。

3.4 知识图谱与因果推理
知识图谱将分散的政务知识（如法律法规、办事流

程、机构职能）结构化，形成可计算的语义网络，支撑

智能问答与决策推理。因果推理则超越相关性分析，帮

助识别政策干预的真实效应，避免“伪相关”误导决策。

3.5 可解释人工智能（XAI）
政府决策关乎公共利益，必须具备可解释性。XAI技

术（如LIME、SHAP）通过可视化特征重要性、生成反
事实解释等方式，提升AI模型的透明度与可信度，满足
行政问责要求。

4� 现实挑战与风险隐忧

4.1 算法偏见与公平性问题
训练数据若包含历史歧视（如对特定群体的执法偏

见），AI模型可能放大不公。例如，美国部分司法系统使
用的再犯风险评估算法被证实对少数族裔存在系统性偏

见。在福利分配中，若模型过度依赖消费数据，可能忽

视低收入群体的真实困境。

4.2 数据安全与隐私泄漏风险
政务数据高度敏感，一旦被滥用或泄露，将严重损

害公民权益与政府公信力。AI模型本身也可能成为攻击
目标，如通过对抗样本欺骗人脸识别系统，或通过模型

反演窃取训练数据。

4.3 制度适配与组织惯性
现有行政体制强调程序正义与集体决策，而AI决策往

往追求效率与个体最优，二者存在张力。部分公务员对AI
持怀疑态度，缺乏使用意愿与能力，导致“技术空转”。

4.4 责任归属与法律空白
当AI辅助决策出现错误（如误判疫情风险导致防控

失当），责任应由开发者、使用者还是算法本身承担？现

行法律体系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形成“问责真空”。

4.5 技术黑箱与公众信任危机
复杂深度学习模型常被视为“黑箱”，公众难以理解

其决策逻辑，易引发不信任。若缺乏有效沟通机制，AI
可能加剧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数字鸿沟”。

5� 优化路径与治理框架

为推动AI在数字政府决策支持中健康有序发展，需
构建“技术—制度—伦理”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

5.1 强化数据基础与算法治理机制
必须加快构建统一、规范、动态更新的政务数据底

座。这包括推动国家级政务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明确数

据元定义、格式规范与质量要求；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

目录与交换机制，打破“数据孤岛”；同时，实施数据

分级分类管理，对涉及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敏感信息

进行严格脱敏或加密处理。在此基础上，应建立健全算

法治理机制。对于应用于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司法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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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等高风险场景的AI系统，应实行算法备案制度，要求
开发单位提交算法原理、训练数据来源、性能评估报告

及潜在偏见分析[4]。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定期算法审

计，重点检测是否存在歧视性输出、逻辑漏洞或安全缺

陷。此外，积极推广联邦学习、安全多方计算、差分隐

私等隐私增强计算技术，在保障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的

前提下，实现跨域数据的价值融合与模型协同训练。

5.2 完善法律法规与明确责任归属
建议制定专门的《政府算法应用管理办法》，明确AI

在行政决策中的定位——即作为辅助工具而非决策主体，

禁止将涉及人身自由、重大财产权益等核心行政权力完

全交由算法自动执行。同时，确立“人在回路”（Human- 
in-the-Loop）的基本原则，要求所有关键性、高影响性
的AI辅助决策必须经过人工审核、确认或调整，确保人
类始终掌握最终决策权。在责任机制方面，应构建清晰

的问责链条。当AI辅助决策导致损害后果时，应根据过
错程度与因果关系，合理划分开发者、数据提供方、使

用部门及审批领导的责任。例如，若因算法设计缺陷导

致误判，开发者应承担主要责任；若因使用部门未履行复

核义务，则使用者需承担责任。同时，应建立便捷的公众

申诉与救济渠道，允许公民对算法决策提出异议，并获得

透明、公正的复核结果。

5.3 提升公务员数字素养与人机协同能力
应将AI基础知识、数据思维、算法伦理等内容系统

融入初任培训、任职培训和在职轮训体系，培养既懂公

共管理又具备数字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更重要的是，要推

动人机协作模式的深度嵌入。这不仅意味着提供操作简便

的用户界面，更在于设计符合行政逻辑的交互流程。例如，

AI系统不应仅输出冷冰冰的概率或分数，而应生成包含关
键依据、置信区间与替代方案的自然语言报告，便于决策

者理解与判断。同时，鼓励地方政府设立“AI创新实验
室”或“智能决策试点项目”，在真实业务场景中探索人

机分工的最佳实践，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逐步

形成“信任—使用—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

5.4 构建多元共治的AI伦理审查体系
应建立多层次、多元参与的AI伦理治理架构。在国家

层面，可设立由计算机科学家、法学专家、社会学家、伦

理学者及公众代表组成的国家级AI伦理委员会，负责制定
政府AI应用的伦理准则，对重大、敏感的AI项目进行前
置伦理评估。在地方和部门层面，应建立内部伦理审查

机制，将伦理考量嵌入项目立项、开发、部署与评估的

全生命周期。同时，推动算法透明与公众参与。对于非

涉密的公共决策算法，可在保护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的

前提下，适度公开其基本逻辑与输入输出关系；通过举

行听证会、开放日、公民陪审团等形式，吸纳社会多元

声音，增强公众对AI治理的信任感与认同感。最终，应
将“以人为本、公平包容、尊重权利”作为AI治理的核
心价值导向，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

社会整体福祉。

6� 结语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融入数字政府决

策支持体系，成为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引擎。其在

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城市治理、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成

功实践，充分证明了AI在增强政府感知力、预测力、决
策力与执行力方面的巨大价值。然而，技术红利的背后

亦潜藏着算法偏见、数据风险、制度冲突与伦理困境等

结构性挑战。未来，数字政府不应盲目追求“全AI化”，而
应秉持“智能增强、人本导向、制度先行”的原则，将

AI定位为提升人类决策质量的工具而非替代者。唯有通
过技术创新、制度调适与伦理约束的协同推进，构建兼

具效率、公平、透明与韧性的智能决策生态，方能真正

实现“用数据说话、靠算法辅助、由人民评判”的现代

治理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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